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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實務》 
試題評析 

由於前幾次試題範圍涵蓋金融控股法、金融資產證券化、銀行法及金融時事等問題，出題範圍較廣。本次考

題範圍以銀行法相關規範為主，若熟悉銀行法相關規定，相信可獲得理想之分數。 
本次試題第一題及第二題與前幾次試題相關，例如本次試題第一題與八十九年試題第三題有關聯，試題第二

題與九十一年試題第一題有關聯，因此，熟悉考古題之考生，該二題應可充分作答。至於第三題及第四題，

若對銀行法相關規定不清楚者，可能不易作答。 
綜前說明，本次試題出題範圍較小，較前幾次試題簡單。 

 

一、請說明逾期放款的意義及造成原因。（二十五分） 

【擬答】 
(一)逾期放款的定義：按財政部九十三年一月六日依銀行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二項授權訂定之「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

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第七條規定，所謂逾期放款係指積欠本金或利息超過清償期三個月，或雖未超過三個

月，但已向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亦即逾期放款，係指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 

(二)逾期放款造成原因： 

逾期放款發生原因相當多，謹列舉下列主要原因： 

1.重大經濟事件衝擊：例如我國八十四年以前，金融機構逾期放款比率低於二．五％，之後歷經數次重大經濟衝擊，使

金融機構逾放比率逐年攀升。如八十五年間發生中共導彈演習、股價及房地產重挫；八十六年至八十七年發生亞洲金融

風暴，傳統產業面臨經營困境等。 

2.不重視風險管理，過度依賴擔保品：我國金融機構過度依賴擔保品作為授信依據，未能落實信用評估五 P 原則（借款

戶、資金用途、償債能力、債權保障及授信展望等五項因素綜合考量）。 

3.銀行家數大幅成長，存放款利差明顯縮小，銀行為爭取業務，吸引邊際客戶，降低金融資產品質。 

 

二、請說明工業銀行與商業銀行之不同。(二十五分) 

【擬答】 
(一)銀行法上定義：依銀行法第七十條規定，商業銀行係指以收受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供給短期、中期信用為

主要任務之銀行。另依銀行法第九十一條規定，供給工業信用之專業銀行為工業銀行，而工業信用係以供給工、礦、交

通及其他公用事業所需中、長期信用為主要業務。 

(二)業務經營範圍不同：由於工業銀行主要任務在提供生產事業（包括公用事業）發展所需要資金，其辦理方式除授信外，

直接投資亦為可行方式。由於直接投資為工業銀行重要業務，而投資於創導性、創業性事業之風險較高，基於保障一般

存款大眾權益，銀行第九十一條規定，工業銀行收受存款應以其投資、授信之公司組織客戶、依法設立之保險業與財團

法人及政府機關為限。亦即限制工業銀行吸收存款以一定對象為限，以資區隔工業銀行及商業銀行的業務。 

 

三、說明定期存款戶中途解約的計息方式。(二十五分) 

【擬答】 
(一)銀行法上的規定：依銀行法第八條規定，本法稱定期存款，謂有一定時期之限制，存款人憑存單或依約定方式提取之存款。

另同法第八條之一規定「定期存款到期前不得提取。但存款人得以之質借，或於七日以前通知銀行中途解約。前項質借及

中途解約辦法，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行定之」。因此有關定期存款中途解約相關問題處理，則以銀行法第八條之一授權

訂定之「定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為處理依據。 

(二)利息計算方式：如銀行與存戶未特別約定者，得依存款銀行「牌告利率固定計息」之存款，依單利，按其實際存款期間牌

告利率八折計息，或由銀行與存戶依公平原則約定之（前項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如採「牌告利率機動計息」之存款，在實際存款期間內，如遇存款銀行牌告利率調整，應同時改按新牌告利率分段計息（前

項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四、說明銀行不得對三親等血親及二親等姻親放款規定之意義。(二十五分) 

【擬答】 
(一)銀行不得對三親等血親及二親等姻親放款規定：依銀行法三十二條、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銀行不得對其負

責人或辦理授信之職員之三親等以內血親及二親等以內之姻親，為無擔保授信，如為擔保授信，則應有十足擔保。 

(二)對利害關係人授信限制之意義：銀行對利害關係人辦理授信，如未有適當規範，易發生利益輸送及非常規交易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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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損及銀行健全經營，因此金融管理須對銀行與利害關係人間交易予以限制（包括授信條件、授信程序及授信限額等進

行規範）。 

(三)本項規定主要係為防止銀行負責人或辦理授信之職員，利用其親屬之名義辦理授信，以規避受利害關係人授信限制規範，

故將銀行負責人或辦理授信之職員之三親等以內血親及二親等以內之姻親，納入銀行利害關係人範圍，以資周全。 


